鹰潭市田家炳中学灭四害（鼠、蚊、蝇、蟑螂）
专业化防治服务采购项目需求
 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（一）项目名称:鹰潭市田家炳中学灭四害专业化防治服务（鼠、蚊、蝇、蟑螂）服务采购项目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鹰潭市田家炳中学校园内（含食堂全区域、教学楼、宿舍楼、办公楼、艺体综合楼、篮球馆、公共卫生间、垃圾收集点、下水道、校园绿化带等所有易滋生病媒生物等全部重点区域）
（三）服务内容 ：校园内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等病媒生物的防制、消杀、监测及应急处置等相关服务，确保校园内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内，营造安全、卫生的校园环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服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双方确认，乙方服务质量合格、履约良好的，甲方可选择本合同期满后续约两年，续约期间服务内容、标准及费用均按本合同约定执行。
二、服务商资格要求
1.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须包含病媒生物防制、有害生物防治、消毒服务等相关内容；
2.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3. 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设备和技术能力，配备符合国家规范的消杀作业设备、防护用具及合格消杀药剂；
4. 作业人员须持有效《有害生物防制员证》及健康证，专人专职负责本项目作业，熟悉校园安全管理相关规范；
5. 近2年具有学校、教育机构或餐饮食堂类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业绩（需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）；
6. 具有完善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能独立承担消杀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责任。 
三、服务技术要求
（一）总体要求 
1. 严格按照《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》（GB/T 27770-2011）、《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蚊虫》（GB/T 27771-2011）、《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》（GB/T 27772-2011）、《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》（GB/T 27773-2011）等国家规范开展服务；
2. 食堂区域病媒生物密度控制达到B级及以上标准，校园其他区域达到C级及以上标准；
3. 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原则，采用物理防治、化学防治、环境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灭四害工作，优先选用物理防治方法，化学防治需使用低毒、环保药剂，避免对校园环境、师生健康及食堂食品造成影响。 
（二）药剂要求
1. 所用药剂必须符合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消毒产品管理办法》等国家规定，具备农药登记证、产品质量合格证、生产许可证，并提供药剂安全数据表（MSDS）及第三方检测报告；
2. 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、高毒、高残留、过期的消杀药剂，所有药剂需建立进出库台账，来源可追溯；
3. 食堂区域使用的药剂需为食品经营场所专用低毒药剂，不得在食品加工、储存区域直接喷洒，避免药剂污染食品、餐具、厨具。
（三）作业要求
1. 消杀作业必须在非教学时段进行（放学后、周末、法定节假日或校方指定时间）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活动；
2. 作业前需提前向校方报备作业时间、区域，在作业区域张贴醒目警示标识，对食堂食品、餐具、厨具进行遮盖防护，疏散周边师生；
3. 作业人员需统一着装、佩戴工牌及全套安全防护用具，规范操作消杀设备，避免药剂泄漏、人员误伤等安全事故；
4. 作业后需对作业区域进行充分通风，达到安全标准后方可解除警示，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残留药剂和杂物；
5. 每次消杀作业需详细填写《作业记录表》，记录作业时间、区域、用药名称及用量、作业人员、现场情况等信息，并拍摄作业现场照片留存，做到全程可追溯。
（四）服务频次要求
1. 全面消杀：外环境除四害消杀服务灭鼠两个月一次，灭蝇5月到10月每月两次，其他11月到4月每月消杀一次；食堂全区域、垃圾收集点、下水道等重点区域，每月开展2次专项消杀作业，根据病媒生物滋生情况及时调整频次；。
2. 重点区域专项消杀：食堂全区域、垃圾收集点、下水道等重点区域，按要求进行专项消杀作业，根据病媒生物滋生情况及时调整频次；
3. 鼠类防制：在校园内合理、隐蔽布设毒饵站、粘鼠板等防制设施，设施需固定安装，避免学生触碰；每月检查设施完好性，及时补充饵料、更换粘鼠板，定期对校园内鼠洞进行封堵处理；
4. 日常监测：每周对校园内病媒生物滋生情况进行巡查监测，及时发现并处置病媒生物滋扰问题，建立监测台账。
（五）应急处置要求
接到校方关于病媒生物滋扰的投诉或应急需求后，4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安排专业人员到场进行应急消杀处置，确保问题及时解决；若发生病媒生物相关突发情况，需第一时间配合校方开展处置工作。
四、服务成果与验收
1. 服务商每月向校方提交《月度服务报告》，包含当月作业记录、监测数据、现场照片、问题处置情况等内容；
2. 校方每季度对灭四害服务质量进行验收，验收标准参照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，若验收不合格，服务商需在3个工作日内免费返工，直至验收合格；
3. 服务周期结束后，校方组织整体验收，服务商需提交服务周期内全套作业资料、监测报告、药剂台账等，验收合格后办理结算手续。
五、其他要求
1. 服务商需指定1名专职项目负责人，负责与校方的日常沟通、作业报备、问题对接等工作，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；
2. 服务商需承担因自身作业不当造成的校园财产损失、师生人身伤害等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；服务商在作业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、食品污染等安全事故，全部责任由服务商承担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3. 服务期间，服务商需遵守鹰潭市田家炳中学的各项校园管理规定，服从校方的现场管理和工作安排；
4.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